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青年教师

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认定办法

按照中共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中发〔 20 16 〕31 号）、《上海交通大学关于青年教师

参与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中认定和应用的实施

细则（试行稿）》的要求，将青年教师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

作为其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必要条件。现制定我院青年教师参与大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认定办法如下：

一、 指导思想

坚持以学生健康发展为中心，激发青年教师立德树人的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发挥优秀青年教师对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培育学生远大

理想和学术志趣，引导学生与祖国同向同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

提升。同时，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优秀青年教师的锻炼平

台，努力培育一批既善于教学科研，又擅长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优秀青年教师队伍。

二、 适用对象

45 周岁（含）以下（截止到申报当年 9 月 1 日）专职教学岗位

（含教学为主型）和学校长聘体系（含教学科研并重型）的青年教师。

三、 管理机构

学院成立青年教师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负责学院青年教师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工作。

由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教学副院长、各系（所、中心）主任（负



责人）、思政教师任领导小组成员，党委书记任领导小组组长，分管

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办，

协助领导小组开展工作。

四、 选聘程序

学院发布选聘通知，符合岗位条件的教师到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名

（班主任、班导师由各系推荐），办公室汇总报名情况并提交领导小

组审议，审议通过的教师在参加相关岗位培训后，予以聘任。

五、 岗位序列和岗位条件

学院青年教师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岗位序列分为七类。总

体岗位条件是：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

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具有良好的奉献精神和责任

意识，关心学生成长；熟悉学校和学院的基本情况，能够在相关岗位

上连续工作至少 1年。

岗位序列和个性化岗位条件如下：

1. 本科生班主任

1) 具有本科生导师工作经历；

2. 本科生班导师

1) 具有本科生导师工作经历；

2) 具有长聘体系副高以上或普通体系正高以上职称；

3. 兼职思政教师

1) 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

2) 具有学生管理工作经验；



4. 留学生辅导员

1) 了解留学生的特点；

2) 具有 1 年以上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

5. 学生党建指导教师

1) 具有 1 年以上党龄；

2) 具有党建工作经验；

6.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

1) 具有与学生社团相关的特长；

2) 能够为学生社团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

7. 高水平学生课外科技创新竞赛指导教师

1) 具有较高的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

2) 能够为学生参与高水平课外科技创新提供支持和帮助；

六、 岗位职责

1. 本科生班主任（致远荣誉计划班班主任参见致远学院相关规定）

1) 掌握班级学生的动态，了解学生的特点、特长和兴趣，引导学

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的学风、考风、班风。

2) 帮助班级学生了解专业，认识专业，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引导

学生制定学习规划并逐步建立生涯发展规划。

3) 做好班级管理工作，选拔并指导班委开展班级工作，积极参加

学生的课外文体、实践以及科技创新等活动并提供帮助和指导。

4) 与班导师、学术型导师、学生办、教务办、学生家长、任课教

师保持密切联系，发现问题或突发情况及时通报，及时处理。



5) 按照学院要求做好监考工作。

6) 底线工作要求：每学期至少找每位同学谈话 1 次；每学期至少

到学生宿舍走访 1 次；每学期至少主持召开 2 次班会；每学期

至少参加 1 次班级活动；每学期至少与每位学业困难生的家长

沟通 2 次；帮助学习上、生活上、心理上有困难的学生解决实

际困难；按时参加班主任工作会议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 本科生班导师

1) 开展价值引领工作，鼓励班级学生继续深造，投身科学研究。

2) 帮助班级学生认识专业，了解行业前沿，提升专业兴趣。

3) 在班主任无法到岗期间，代替班主任开展工作。

4) 底线工作要求：每学期参加班会不少于 2次，参加班级活动不

少于 1 次，给班级学生做讲座或与学生座谈等不少于 1 次。

3. 兼职思政教师

1) 协助做好徐汇校区或张江校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

理工作。

2) 协助组织徐汇校区或张江校区的各类学生活动。

3) 为徐汇校区或张江校区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等提供指导。

4) 底线工作要求：每学期与所在校区的每位困难学生谈话不少于

2次，组织学生活动不少于 2次，组织学生座谈不少于 1次。

4. 留学生辅导员

1) 协助做好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2) 为留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提供指导。



3) 为学院留学生培养提出建议。

4) 底线工作要求：每学期指导并参加留学生活动不少于 2次，组

织留学生座谈不少于 2 次。

5. 学生党建指导教师

1) 指导党支部认真组织开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民主评议、主

题党日、换届选举等工作。

2) 指导党支部加强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实

践活动。

3) 指导党支部高标准、严要求发展学生党员，完成入党积极分子

吸收、考察、培养和党员发展、转正工作。

4) 底线工作要求：每学期与支部每位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谈

话不少于 1次，指导并参加学生党支部活动不少于 4次。

6.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

1) 积极参与学生社团的建设和管理，促进社团健康发展，搭建学

生社团和挂靠单位之间的桥梁。

2) 积极参与、指导学生社团活动，把思想政治工作融于各种活动

中，保证社团活动的顺利开展。涉及社团外出活动，指导教师

必须全程参与，确保安全。

3) 底线工作要求：每学期指导学生社团开展活动不少于 4 次。

7. 高水平学生课外科技创新竞赛指导教师

1) 指导学生个人或团队参加校级以上高水平课外科技创新竞赛。

2) 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的思路、方法和手段。



3) 对学生参与科技创新竞赛进行具体指导，提供场地、设备、耗

材等资源支持。

4) 底线工作要求：每学期对学生的课外科技创新指导次数不少于

5次。

七、 工作保障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学院各系（所、中心）、机关部门

要为青年教师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充分的保障和支持。

八、 考核评价

每年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前开展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与

“不合格”两种。对于考核结果为合格的，学院发放证书；对于考核

结果为不合格的，不予以认定其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考核

方式为：

1. 总结汇报：青年教师围绕工作思路、岗位职责、工作开展情况、

工作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提交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其中，须

详细列出底线工作要求完成情况）。

2. 定性评价：学生和领导小组参考总结进行定性评价。定性评价

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档。合格及以上数超过总数

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的，考核结果认定为合格。

九、 其它说明

本办法适用于 2019 年起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青年教师。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8 年 10 月 20 日


